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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园区建设监理公司迎春晚会 

文艺表演节目获奖名单 
 

一等奖   吴中地下空间项目部等 

   表演的“小苹果”群舞 

二等奖   暨阳湖项目部、人力资源部 

   陈建强、张瑜表演的“月光下的凤尾竹” 

三等奖   中锐8号地块项目部 

  丁哲、冯文军表演的“新闻联播” 

倩影摇曳 

特
别
大
奖
即
将
宣
布 

新
闻
，
如
是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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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新年 
习俗  

  “百里不同风，

千里不同俗”，由

于各个国家和地区

其历史、文化、宗

教信仰、民族习惯

不同，因此也都有

自己不同的庆祝新

年的习俗。 

缅甸—泼水嬉戏； 

泰国—抬着“宋干

女神”游行； 

柬埔寨—堆沙丘祝

丰收； 

尼泊尔—朝拜神像  

菲律宾—纪念民族

英雄； 

日本—敲钟一百零

八下； 

新加坡—走亲访友 

韩国—放风筝玩跳

板； 

印度尼西亚—检查

过错、请求原谅；

尼日利亚—洗澡戏

水； 

埃塞俄比亚—燃篝

火庆丰收； 

坦桑尼亚—驱散妖

魔 祈求幸福；  

苏丹—老年跳舞 

青年唱歌； 

埃及—涨水新年；

法国—从一天看一

年； 

保加利亚—堆雪塔

迎新年； 

美国—烧旧物狂歌 

德国—跳进新年    

三句半 热情奔放的小苹果们 

知
识
题
竟
答 

苏州工业园区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九点三十分，苏州市委常

委、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书记王翔与苏州工业园区设计研究

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冯正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为园区设计

共同鸣锣开市。 

    据工程勘察设计行业权威媒体平台思翔报道，园区设计

是建筑设计领域的第一家IPO上市公司。 

    园区设计总股本为6000万股，本次发行数量为1500万

股，发行价29.97元。园区设计首日开盘即涨停。 

2014年度公司“先进项目监理（管理）组”、 

“优秀员工”、“优秀党员”、“优秀投稿人” 

名       单 
 

● 先进项目监理（管理）组 

    新疆项目 

    狮山广场一期内外装市政项目 

    张家港朗诗国泰城项目 

    文荟苑一、二区高层动迁房二标项目 

    朗诗未来街区项目 

● 优秀员工 

    尹利平   姜卫清   周立专   凌  翔   别广和 

    吴树才   周夏慧   杨  周   顾孝成   姜建松 

    欧阳遐   赵立平   王振中   杨小虎   吴亚俊 

    刘默含   张斌斌   王  浩   丁  伟   金惠华 

    陆晓晨   张  波   缪陆益   吴国庆   何光余 

    冯海腾   李  阳   高  磊   梁松山   郝大林 

● 优秀党员   

     李燕燕 

     余飞 

● 优秀投稿人 

     初真雷 

     吴亚俊    

新 春 寄 语 
   

    热烈祝贺公司的控股公司成功上市!在新的

一年里大展宏图! 

    零时的钟声响彻天涯，新年的列车准时出

发。它驮去一个难忘的岁月，迎来了又一度火红

的年华。祝大家春节快乐! 

    一年的付出，一年的汗水，一年的打拼，换

来年底的辉煌，终于握到幸福的手，与喜悦签

约，新的一年又将开始，愿你加油鼓劲，再接再

励，收获明年的成果，握手明年的成功! 

      2015，用大家的踏实作引，引出蒸蒸日上新

气象。用大家的勤奋作曲，谱写和和美美新篇

章。让我们携手，共创辉煌。 

    祝全体员工及家人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 

    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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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力法则 

1、你喜欢

挑战，方法就

越来越多； 

2、你喜欢

放弃，借口就

越来越多； 

3、你喜欢

感谢，顺利就

越来越多； 

4、你喜欢

抱怨，烦恼就

越来越多； 

5、你喜欢

拼搏，成功就

越来越多； 

6、你喜欢

逃避，失败就

越来越多； 

7、你喜欢

分享，朋友就

越业越多。 

生活中的点

点滴滴，都是

因果关系！ 

 

单元式幕墙槽式预埋 石材骨架隐蔽 

浅谈工程监理的安全责任 
    三、按照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并对工程的

安全生产承担监理责任。 

工程监理单位受建设单位的委托，作为公正的第三方承担

监理责任，不仅要对建设单位负责，同时，也应当承担国家法

律、法规和建设工程监理规范所要求的责任。因为工程建设强

制性标准是技术法规，是工程建设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严格贯彻和执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是保证工程质量的核心，

只有保证工程质量，才能保证工程安全，才不会出现安全隐患

和安全事故。 

监理在进行工程安全监理工作中，可能会涉及到三种责

任，即：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及行政责任，根据《刑法》、

《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管理条例》都分别界定了监理的安全责任问题。 

1、刑事责任 

《建筑法》第六十九条 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者建筑

施工企业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的，责令改正，处以

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

没收；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四条 建设单位、设计单

位、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违反国家规定，降低工程质量标

准，造成重大安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

定，工程监理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

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降低资质等级，直至吊销资质证书；造成重大安

全事故，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

究刑事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未对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

方案进行审查的； 

  （二）发现安全事故隐患未及时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或者暂

时停止施工的； 

  （三）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未及时向有关

主管部门报告的； 

  （四）未依照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

的。 

    2、民事责任 

   《建筑法》第三十五条 工程监理单位不按照委托监理合同

的约定履行监理义务，对应当监督检查的项目不检查或者不按

照规定检查，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

任。工程监理单位与承包单位串通，为承包单位谋取非法利

益，给建设单位造成损失的，应当与承包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六十七条 工程监理单位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责令改正，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降

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造

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一）与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

质量的； 

 （二）将不合格的建设工程、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

备按照合格签字的。 

  此外，《建设工程委托监理合同》中关于因监理过错承

担民事赔款责任的具体约定，也是界定监理民事责任的依

据。 

    3、行政责任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条 发生重大工程质量

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者拖延报告期限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七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

定，注册建筑师、注册结构工程师、监理工程师等注册执业

人员因过错造成质量事故的，责令停止执业1年；造成重大质

量事故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5年以内不予注册；情节特别

恶劣的，终身不予注册。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八条 注册执业人

员未执行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责令停止执

业3个月以上1年以下；情节严重的，吊销执业资格证书，5年

内不予注册；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终身不予注册；构成犯

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以上就是对工程监理安全责任的相关总结分析。作为监

理，在日常的工作中清楚的了解应该承担的安全责任，不仅

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完成分内的工作，最大限度的减少安全事

故的发生。也能在发生不可避免的安全事故时正确的指导我

们如何规避风险，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吴亚俊供稿）  

小型机具传动皮带没有防护

罩，切割机手柄损坏用钢管

代替，没有绝缘防护层 

 案例分享 

    某工地基坑施工阶段地

下室基础底板钢筋安装连接绑扎时，钢筋垂直运输通

过塔吊从钢筋加工区吊至基坑下面，但塔吊信号司索

工即指挥为了方便站在基坑上面通过对讲机与塔吊司

机发出信号指令，从而指挥塔吊司机的操作，由于基

坑地下四层较深，落差大，且基坑内施工工人较多，

视线势必受到影响，在钢筋吊到位准备放在基础底板

防水保护层上时，一名工人扶着该捆钢筋，想把钢筋

顺一下，但塔吊指挥此时却发出信号把钢筋落下来，

该名工人一个不小心，摔倒了，差点被压在该捆钢筋

下面了，幸好及时处置，塔吊钢丝绳又往上收了一

点，否则，该名工人肯定会受伤。原因分析：塔吊指

挥离材料落脚点太远，判断错误，从而发出错误信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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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监理工程师的责任风险  
   

   从我国实行监理开始，随着《建筑法》、《安全生

产法》、《消防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

例》、《建设工程监理规范》、《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

例》等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涉及到工程建设

领域的法律法规也越来越健全，同时意味着理工程师的

风险和职责相应增加。但是还有许多监理工程师却仍然

没有意识到监理工作带来的风险，仍然抱有侥幸心理，

有的甚至还是以为自己承担的职责就是三控、二管、一

协调、这种意识和心态对监理工程师所监督的工程带来

不利的影响，进一步增加了自身来工作方面的风险。作

为一名监理工程师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本人认为监理工程师的责任风险主要来自于以下几

个方面。 

1.来自于监理工作特点的风险 

监理工作的明显特点是具有委托性和服务性，即监

理单位不具备政府相关部门的那种强势地位，监理工程

师亦不具备政府相关部门人员所具有的那种权威性、执

法性，监理业务需要通过巿场残酷的竟争和业主方的认

可才能取得，只能在业主委托的阶段和范围内从事工程

管理、技术咨询服务等工作，监理服务费只有在监理工

作得到业主方有关人员的认可甚至欢心后才能支付。这

种委托性和服务性的特点，决定了监理工程师在业主面

前一般只能是处于弱势地位，而很难获得法律上所说的

那种平等地位，监理工程师的权力在很多情况下和很多

时间里，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业主方人员的影响甚至制

约。在这种情况下，监理工程师一般只有在得到业主方

的尊重和业主方人员不无理刁难甚至恶意阻挠的工作环

境下，才能较好地开展监理工作。如果施工单位资质条

件差，人员素质低，甚至与有关强势人员故意勾结恶意

对抗监理工程师，拒不执行监理指令，监理工作也不可

避免地要受到很大影响。监理工作的这种特点给监理工

程师工作孕含了相当大的责任风险。 

2.来自于社会环境的风险 

一是来自于业主方的风险。监理工程师的工作会受到

业主方的影响。有的业主（如一些房地产商）为了获得

最大的工程经济效益，在许多情况下（特别是在已售出

期房或订立了规定交房日期的出租合同的情况下）只强

调进度，而疏忽质量，当监理工程师要求对一些质量问

题进行整改，业主方往往以保进度为借口，压制监理工

程师的整改要求。有的业主方的人员与施工方人员关系

相处很好，当监理工程师要求施工单位对一些问题进行

整改时，业主方的人员可能会出面说情，甚至从中阻

止，横加干涉。有的工程系业主方自供材料，当监理工 

程师要求按规定检查验收其进场的材料时，由于某些

原因，有的业主人员可能拒不按要求及时进行材料检

验，而是强行违规使用。有的业主方人员素质、道德

偏差，故意无理压制监理工程师，以便揽权，或讨好

施工方，或是干脆与施工方紧密勾结在一起。凡此种

种，都是业主方给监理带来的责任风险。 

二是来自于施工单位的风险。在目前的建筑巿场

上，施工单位基本上都是由建设单位通过一定手续选

定，监理没有机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权，而业主

方选定的施工单位，有的人员素质差，工作技能差，

管理意识淡漠，有的纯粹是个人挂靠性质，施工时很

难建立起符合要求的技术质量、安全管理保障体系，

自我保证体系基本上是处于瘫痪状态。有的施工单位

从思想上就抱有偷工减料的目的，根本不愿意或配合

监理工程师抓质量、安全工作等。有的施工单位因为

业主方付款不到位，或是承接工程时报价偏低，当出

现资金紧张或因管理不善发生亏损时，往往不服从业

主、监理的正常监管。还有一种风险来自于施工人员

持证上岗方面。施工单位一旦接到工程就临时从社会

上招募管理人员，这些人由于无固定单位，分散性、

流动性很大，长期受不到正规的管理，他们往往未能

经过正规的技能培训，更未取得相关的技能资质证

书。这种大多数从业人员管理无序、无证的现状与目

前国家所强调的施工人员必须持证上岗的要求形成了

很大的反差和矛盾。监理工程师工作在这种现状和矛

盾中，处境是艰难的，因为业主一旦要求工程开工，

即便是监理因施工人员未能做到持证上岗不同意开

工，一般情况下还是无法阻止的，在这种情况下，一

旦工程发生了大的质量、安全事故时，在施工方相关

责任人员无证上岗的情况下，监理必将会“代人受

过”，承担相关责任，严重时还可能因此被追究刑事

责任。上述都是施工方给监理工程师带来的责任风

险。 

三是来自于原材料、器材等质量方面的风险。由

于我国宏观管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巿场中充斥着大量

的假冒伪劣产品，监理工程师在此种情况下的质量检

查通常只能限于一般性的外观检查，而根本无法了解

其内在质量状况。这是不可避免地带来的相关风险。 

四是来自于监理单位本身的风险。由于承接工程

监理业务时竞争激烈，监理服务费取费率往往不高，

有的监理单位为了节省监理成本或是追求最大经济效

益，在配置工程项目监理部人员时，常常不能按规定

做到人员专业配套、数量足够、能力相称等。这是来

自于所在监理单位的风险。 

               【未完待续】 （施春冬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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